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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汉县 2018 年秋季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安排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关于 2018

年秋季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安排的

通知》（川教资〔2018〕03 号）、达州市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

作领导小组《关于达州市 2018 年秋季教师资格认定的通知》

的安排，结合我县实际，现将我县 2018 秋季教师资格认定

工作安排如下： 
一、网上申报时间及网址 

申请人（含国考合格的考生）网上报名时间：2018 年 9

月 25 日—10 月 31 日。 

网上报名网址：中国教师资格网（www.jszg.edu.cn）

（注：1.请注意查看网上报名系统中“申请人须知”；2.国考
合格考生由“全国统考合格申请人网报入口”进行报名，其

他申请人由“未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网报入口”进行报名）。 

二、现场确认时间及地点 

1.现场确认时间：2018 年 11 月 23 日 8：30 至 18：00

（1 天），逾期不再受理。 

2.现场确认地点： 

申请认定初级中学、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的人员，请

到宣汉县政务服务中心教育窗口(地点：东门广场旁)进行现

场确认。 

三、现场确认需提交的材料  

以下均指申请认定初级中学、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的

人员需要提交的材料。 

（一）申请人员均需提交以下基本材料：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两份（网报成功后，

请用 A4 纸双面打印,并粘贴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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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号码为 18 位数）； 

3．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5．《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一式一份，在中国

教师资格网 www.jszg.edu.cn 中下载统一格式，按表中的要

求进行填报）； 

6．相片：近期同底二寸半身正面免冠彩照 3张（证书、

宣汉县教师资格认定体检和能力测试通知书、体检表上使

用）。 

（二）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人员，应补充以下材料： 

7．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课程考试成绩单或成绩证明：

原件和复印件各一式一份（若只能提供复印件则必须加盖档

案管理部门的印章和档案部门办理人签字）； 

8．教育教学实习鉴定表：原件和复印件一式一份（全

日制师范类毕业并首次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需提供）； 

（三）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人员，应补充以下材料： 

9．《四川省教师资格认定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考试

合格证书》（自考）原件和复印件各一式一份； 

（四）“国考”合格人员 

10.参加教师资格“国考”取得合格证的人员，可以参

加此次秋季认定。（此类人员网上报名时由参加统考入口进

入）现场确认时，除需提供以上第（一）项要求的材料外，

还需初充以下材料：“国考”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一

份。 

四、体检时间及注意事项 

所有申报人员经现场确认合格方可参加体检。 

（一）体检时间： 

申报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认定人员体检时

间：11 月 24 日上午 7：30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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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体检地点：另行通知。 

（三）体检注意事项： 

1．听从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工作人员及体检医院医生安

排，有序参加体检； 

2．体检前应保证充足的睡眠和愉快的心情； 

3．体检前三天饮食应以清淡为宜，不宜吃油腻食物、

豆制品、牛奶等； 

4．体检当天早晨，应禁食、禁饮（B 超检查、抽血样

后方可进食）； 

5．女性作 B超检查时，膀胱应充盈（储尿）； 

6．逾期未体检者，责任自负； 

7．参加体检人员的安全事宜，概由参检人员本人负责； 

8. 体检时请带上体检表、身份证和体检费； 

9. 体检结束后，体检表交医院体检办公室； 

10. 教师资格认定体检结果仅用于办理教师资格证，

不能作为其他用途使用，不提供复印等服务。 

五、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 

（一）测试时间：11 月 25 日上午 8:00 开始。 

（二）测试地点：另行通知。 

（三）测试对象：除全日制师范类毕业人员首次认定教

师资格以外的所有人员。 

（四）测试形式。采取试讲和答辩的方式进行。总分为

100 分，试讲占 70%、答辩占 30%。时间控制在 10-15 分钟（含

答辩时间）。 

（五）测试内容。从我县各学校秋季使用的学科教材中

选择内容。答辩由主评委组织，答辩重点是教育理论知识、

学科专业知识和技能展示等，重点考察考生的从教态度、思

辨能力和教学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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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测试办法：由各评委组现场抽签决定试讲内容，

参加测试人员依照参加测试的次序，按照评委组指定的内

容，备课 15 分钟后，进行试讲和答辩，然后由评委根据申

请人的试讲和答辩情况进行逐项评分，试讲和答辩两项成绩

均合格的，评委组方能确定其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

合格。 

六、其他事项 

1．请务必牢记自己的网报号、登录密码、现场确认的

时间和地点。 

2．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

教 师 资 格 认 定 相 关 信 息 在 “ 达 州 市 教 育 网 ”

（ http://www.dzei.net/）上，初级中学、小学、幼儿园

教 师 资 格 认 定 相 关 信 息 在 “ 中 国 . 宣 汉 ”

（ http://www.xuanhan.gov.cn/）上，请大家随时查看。 

3．网上报名时必须按要求上传照片，所填身份证号码、

性别、民族等信息必须真实、准确无误，否则，无法更改。    
4．网上报名时上传的照片与《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

上粘贴的照片、证书照片必须一致。 

5．咨询电话： 

达州市教育局：              （0818）2123415  

         宣汉县教育科技知识产权局：（0818）5222427  

（0818）5235776  

  

 

 

宣汉县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18 日 

 


